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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我國民法第 190條第 1項規定：ȶ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，ҥ其占有人負

損害賠償責任Ȅ但依動物之種類及性質ϐ為相當注意之管束，或縱為相當注

意之管束而仍不免ี生損害者，不在此限Ȅȷ法律上課予ȶ動物占有人ȷ損

害賠償之責任，傳統上著重在權利主體間之權利及義務思考；然關於ȶ占有

人ȷ之認定，事實上也應考慮社會中民眾實際生活如何管ሴ動物，例如家庭

飼養ȃ機構收容乃至脫逃等，將影響如何以認定ȶ動物占有人ȷȄ侵權行為

制度雖不可能完全與物權編Ȟ於此涉所有權與占有ȟϷ別思考，惟在民法之

外亦有動物保護法等特別規定，在制度與制度之間雖容有各自的立法目的，

仍須綜合思考以得在單一制度下所獲權益保障之結果合理性Ȅ為求更加周全

權利主體人與人之間，以及人與作為特殊之動產的ȶ動物ȷ間，於ี生侵權

行為時之風險Ϸ配──確保人們在社會中活動的自ҥ，本文針對常見ȶ動物

加損害於他人ȷ之型態ȃȶ動物占有人ȷ認定ȃ動物加害行為與被害人損害

之ȶ因果關係ȷȃ以及動物占有人ϐ依動物種類及性質為ȶ相當注意之管束ȷ

之實質內涵等，綜合比較法上日本民法第 718條ȃ美國法自嚴格責任至近年

重大ี展，例如 Tracey vs. Solesky案等，回應臺灣民法第 190條之適用爭議

類型ȃ以ϸ中侵權行為責任制度目的，兼顧鼓勵愛護動物之社會文明，同時

也為保障ȶ人ȷ的權利，提高法律適用之可預測性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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